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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实施阶段性社会保险助企纾困政策的通

知》政策解读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岗促就业精神，根据省委、省政府抗击

疫情严重影响出台助企纾困政策决策部署，按照人社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22〕

23号）要求，我省出台了《关于实施阶段性社会保险助企纾困政策的通知》

（吉人社联〔2022〕60 号），进一步加大援企稳岗、技能提升、兜底保障力

度，在“降、缓、返、补、扩”五个方面积极助力“六稳”“六保”，现就有

关政策解读如下。 

  一、“降”：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费率政策 

  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 1年，失业保险总费率

降低至 1%（单位 0.7%，个人 0.3%），一类至八类行业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率

下调 50%，该政策执行期限至 2023 年 4月 30 日。 

  二、“缓”：实施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 

  对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企业的养老保险、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费单位应缴纳部分阶段性实施缓缴政策。上述行业中以单位方式

参加社会保险的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单位，参照企业办法缓缴。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缓缴费款所属期为 2022 年 4 月—6 月，失业保险费、工伤

保险费缓缴费款所属期为 2022 年 4月—2023 年 3月，在此期间企业可申请不

同期限的缓缴。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缓缴失业保险费的企业可同时享受阶段

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和稳岗返还政策，不影响参保职工享受技能提升补贴政
策、不影响参保失业人员享受失业保险金或失业补助金等相关待遇。缓缴工伤

保险费不影响企业享受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和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

遇。 

  三、“返”：加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力度 

  参保企业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

标（5.5%），30 人（含）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 20%的，

可以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

业保险费的 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 90%返还。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



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社

保经办机构采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为符合条件的参保单位发放稳岗返还

资金。该政策执行期限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 

  四、“补”：拓宽技能提升补贴受益范围；发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大

力支持职业技能培训。 

  一是拓宽技能提升补贴受益范围。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保职工和领取失业保

险金人员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可申领职业技能提升补

贴。补贴标准分别为初级（五级）1000 元、中级（四级）1500 元、高级（三
级）2000 元。企业在职职工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条件，继续放宽至累计参加失业

保险 1年以上。2021 年 1 月 1 日以后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的，执行期内不受取得证书 12 个月内申请的时限限制（证书颁发之日起 12 个

月申领期满前缴费必须满 12个月）。2022 年起每人每年享受补贴次数不超过

三次。该政策执行期限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接受职业

培训的失业人员继续实施职业培训补贴政策，按规定发放职业培训补贴。 

  二是发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对 2022 年期间累计出现 1 个（含）以上中

高风险疫情地区的县（市、区）域内参加失业保险的中小微企业发放一次性留

工培训补助，补助标准按每名参保职工 500 元发放。未划为大型的社会团体、

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

工商户参照中小微企业实施。参保登记不在该县（市、区）的企业应由参保登
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中高风险疫情地区名单以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告为准。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

同一企业只能享受一次，符合条件的还可以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该政策执

行期限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三是大力支持职业技能培训。落实失业保险基金支持职业技能培训政策，

从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中提取 3 亿元支持职业技能培训。 

  五、“扩”：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 

  继续实施失业保险保障扩围政策，2021 年度符合领取失业补助金和临时生

活补助条件但未申领的参保失业人员、已申领但未满六个月失业补助金和三个

月临时生活补助的参保失业人员及 2022 年 1 月 1 日之后新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参

保失业人员可继续领取失业补助金或临时生活补助。实际缴费记录满 1 年的，

失业补助金标准为当地失业保险金标准的 80%；实际缴费记录不满 1 年的，失
业补助金标准为当地失业保险金标准的 50%。临时生活补助按照参保地城市低

保标准发放。申领期限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发放失业补助金、临时生活补

助期间不办理失业保险关系转出（转入）。 

   


